
112年銘傳國中數理資優學生鑑定考生家長注意事項 

1. 初選鑑定時間為 112年 3月 18日（星期六）09：00—15：40。 

2. 劉銘傳路道路狹窄易塞車，且近日道路在施工，請儘量以機車代步或步行至考場，

並提早出門，以免錯過考試時間。 

3. 未開放家長入校陪考，亦不設置家長休息區。 

4. 不開放查看試場。(當日 17:00於校網公告) 

5. 測驗時務必攜帶初選鑑定證 (需黏貼考生 2吋證件照)，並詳閱鑑定證背面試場規

則。手機手錶勿發出聲響。 

6. 請自備文具及個人用品，如透明桌墊(非必備)、原子筆、直尺、立可帶、2B鉛筆、

橡皮擦、手錶(具備計算或通訊功能之智慧型手錶不得戴入考場)、水杯(壺)。 

7. 除午休時間於禮堂用餐休息外，考生一律留在試場區，不得離開學校。 

8. 家長送餐請於 11:15至 12:30之間，送至本校禮堂大門。 

【13:05前，需進入試場】 

9. 為響應環保，有登記代訂午餐者，請自備餐具。 

             

祝福您 試試順利! 

 

銘傳國中輔導室資優組敬啟 112.03.17 


